附件1
“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服务比选报名表

	比选序号（此项由商务厅填写）： 

	比选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比选项目
	“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服务

	 比选项目书（一式6份）应包括以下材料：

1.比选报名表（含法人亲笔签名，不得盖私章或代签名）；

2.项目比选说明书（基本情况、成功案例等）；

3.整体实施方案（服务内容、实施计划、人员安排等）；

4.整体报价方案及明细； 

5.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书复印件（盖鲜章）；

6.法人及比选陈述人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

7.单位工作人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

8.比选承诺书：本单位自愿接受《“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服务的比选通告》有关要求，参与比选工作，并保证所填事项及所提交资料均全部真实、有效。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将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法人签名（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服务比选方案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在深入梳理总结过去五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和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措施，推动四川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
按照全省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统一安排，根据《四川省商务厅加强机关经费预算管理的规定》（川商财〔2018〕20号）、《四川省商务厅购买服务比选暂行办法要求》（川商财〔2017〕9号）要求，拟通过比选方式确定“十五五”四川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服务承办机构。相关经费预算已由2025年第24次党组会议审定。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比选资格要求

（一）资质要求

1.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履约能力要求
1.具备社会经济领域课题研究或规划编制的成功案例。
2.承诺履约期间建立本地化服务团队。
上述内容需在比选文件中体现。
二、服务内容

（一）课题研究及规划编写
1.全面梳理总结“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外贸易发展情况、经验及问题，深入研究“十五五”期间对外贸易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挑战、机遇，提出我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方法思路和政策建议。形成2—3篇专题研究报告。

2.按照时间进度要求，完成《规划》大纲及正文编写。

3.配合规划编制工作专班完成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安全评估等程序。

（二）会议组织

1.根据规划编制工作需要组织专家论证会，对《规划》大纲和过程稿进行讨论分析。

2.组织相关行业会商会，收集汇总企业意见建议。

（三）后勤保障

1.住宿、用车、用餐等调研差旅保障。

2.规划编制相关书籍数据采购、资料打印等。

（四）工作要求

1.结合理论分析、数据分析、实地调研、专题座谈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为《规划》编制提供支撑。

2.通过制度建设、日常管理、专题学习等方式，保障《规划》编制过程符合编制工作要求，确保资料和数据安全。

3.成果要求。一是2026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相关工作，实现《规划》正式印发；二是汇总整理近年来外贸运行数据，形成随时可查可用可核、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三是形成2—3篇《规划》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4.服务团队需安排2—3人集中办公，根据编制工作需要增加集中办公工作人员。
三、比选程序

1.比选当日，所有比选机构自行携带比选正式纸质文件在比选开始前半小时签到，并随机抽签确定陈述顺序。

2.比选陈述时，参加比选的机构现场陈述人当场拆封本机构比选纸质文件交送各评委，进行陈述并答疑（每个机构陈述时间不超过5分钟）。

3.评审小组根据申请人资质、实施方案、服务保障和报价等内容评分，并按比选得分高低排定比选机构得分顺序，以最高得分确定为候选承办机构。

4.候选承办机构四川省商务厅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无异议，向中选机构发出中选通知。

5.与中选机构订立书面合同。

四、比选要求

1.为促进比选公正公平，本次比选采取直接递交比选申请文件参加评审的方式，不接受联合比选，不接受在线网络等其他形式的预申报。比选机构自行承担参加比选相关费用。无论是否中选，四川省商务厅对上述费用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且不退还比选文件。

2.中选机构因特殊原因弃权或在合同签订后中途无法完成服务的，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追究其责任。中选机构退出后，将根据本次比选评分从高到低顺延确定中选机构或重新举行比选确定中选机构。

3.本比选方案由四川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